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竹科學園區篤行一路一號聯發科技 
 
開會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1,381,567,013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

行使表決權者為1,171,169,707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扣除公司法第一七
九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數﹞1,591,294,207股之86.82%。 

 
出席董事：蔡明介、蔡力行、陳冠州、金聯舫、吳重雨、張秉衡、湯明哲 
 
主    席：蔡董事長明介           紀錄：宿文堂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民國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獲利百分

之一為員工酬勞與提撥不高於獲利百分之零點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二)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民國一一○年度員工酬勞總額為新台幣1,513,219,443

元，董事酬勞總額為新台幣153,213,469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第四案：子公司旭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完成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依企業併購法第7條第2項規定，公司依企業併購法第19條第1項為併購之決

議，免經股東會決議且決議無須通知股東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就併購

事項提出報告。 
          (二) 為簡化本公司對達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持股架構，本公司於民國一一○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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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二十七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與100%持有之旭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旭思投資」）進行企業併購法第19條第1項之簡易合併，以本

公司為存續公司，旭思投資為消滅公司，合併後之存續公司名稱仍為「聯

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合併案」）。本合併案屬同一集團間之

組織重整，無涉及換股比例約定或配發股東現金或其他財產之行為。 
          (三) 本合併案已依董事會決議執行，合併基準日為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公司及旭思投資於民國一一一年一月十三日分別完成合併存續及合

併解散登記。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承認民國一一○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傅文芳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

參閱附件一、附件三及附件四。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222,568,46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012,216,176 權)；反對權數：1,925,57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925,576 權)，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57,072,971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57,027,955 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81,567,01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71,169,707 權)之 88.49％，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承認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第九屆第八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134,019,725,167   
加：民國一一○年度稅後純益 111,421,062,393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6,957,315,162   

加：當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利益 51,650,211   
減：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調整數 (17,251,500)   
本年度累積可分配盈餘 252,432,501,433   
提列及分配項目:   
  法定盈餘公積提列 (11,841,277,627) 每股股票股利 每股現金股利 
  股東紅利 (91,147,046,031) 0.00 元 5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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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未分配盈餘 149,444,177,775   
    
註： 1.每股現金股利係以民國111年3月15日流通在外股數1,599,070,983股計算之。 

2.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
公司之其他收入。  

3. 依111年3月16日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於股東常會通過本案後訂定配息基準日及現金股利
發放日。如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份數量因買回公司股份、將庫藏股轉讓或註銷、
因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行使發行新股、發行或收回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其他等因素致影響本公
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時，並授權董事長依配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每股配息比率及
其他相關事宜。 

 
 

董事長：                 執行長：                 會計主管：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230,624,31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020,272,022 權)；反對權數：1,077,38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077,384 權)，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49,865,317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49,820,301 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81,567,01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71,169,707 權)之 89.07％，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討論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241條第1項第1款，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

之資本公積新台幣25,585,135,728元，按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股東名簿

記載之持有股份，預計每股配發現金新台幣16元。現金配發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 依民國一一一年三月十六日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於股東常會通過本案

後訂定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及發放日。如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

外股份數量因買回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行使

發行新股、發行或收回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其他等因素致影響本公司流通

在外股份總數時，並授權董事長依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

股數調整每股配息比率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221,691,55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011,339,265 權)；反對權數：1,097,03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097,039 權)，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58,778,419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58,733,403 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81,567,01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71,169,707 權)之 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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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為配合公司法第240條及第241條簡化現金股利分派程序，及公司法第172條
之2之修正，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二)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706,691,68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496,339,393 權)；反對權數：497,443,90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497,443,909 權)，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77,431,421 權(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77,386,405 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 1,381,567,01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71,169,707 權)之 51.15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及公司營運規模成長所需，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198,975,61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988,623,322 權)；反對權數：21,907,9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21,907,940 權)，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60,683,461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60,638,445 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81,567,01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71,169,707 權)之 86.78％，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為配合公司營運規模成長所需，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二)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七。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212,565,63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002,213,346 權)；反對權數：10,040,16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0,040,169 權)，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58,961,208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58,916,192 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81,567,01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71,169,707 權)之 87.76％，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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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為配合公司營運規模成長所需，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二)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852,311,49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641,959,204 權)；反對權數：350,664,55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350,664,555 權)，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78,590,964 權(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78,545,948 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 1,381,567,01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71,169,707 權)之 61.69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90384028股東詢問市場需求、產能供需何時紓解、公司事業群組織改組、公司營運

展望等問題。 
 
股東戶號88315股東詢問公司經營所面臨最主要的挑戰為何，以及公司未來中長期計劃等問

題。 
 

以上股東問題由主席及執行長說明。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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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民國一一○年全球半導體產業同時面臨了機會與挑戰，數位轉型加速帶動各類市場的

強勁需求，進而使全球半導體產業鏈面臨供貨吃緊的壓力。聯發科技在全球員工的齊心努力

下，民國一一○年創下新的里程碑，全年營收及每股盈餘雙雙創下新高。民國一一○年營收

達4,934億台幣，每股盈餘成長超過兩倍至新台幣70.56元。根據市調機構拓樸與Gartner統計，

聯發科技位居全球第四大晶片設計公司，並躍升至全球第七大半導體公司。此外，毛利率及

營業利益率皆連續四年成長，毛利率自2017年的35.6%提升超過11個百分點至2021年的

46.9%，營業利益率自2017年的4.1%提升超過17個百分點至2021年的21.9%。

在各類產品上，聯發科技持續均衡發展，包含手機、智慧終端裝置及電源管理在民國

一一○年皆有強勁的成長。我們相信這些財務與業務面的正向發展，主要來自我們成功執行

即早布局5G及WiFi 6的策略，使我們得以完整地參與整個產品週期，並基於優異的技術競爭

力，我們得以拓展市場，並提供更多價值予我們的客戶。

在手機方面，根據市調機構Counterpoint統計，聯發科技民國一一○年全球手機晶片的

市佔率達到第一，並透過完整的產品組合，掌握5G升級商機。此外，在旗艦市場的拓展也相

當令人振奮，首款5G旗艦晶片天璣 9000受到市場高度認可，主要的評鑑指標顯示天璣 9000
擁有強大的CPU及最佳的功耗表現，已導入多家手機品牌。

在智慧終端裝置平台方面，WiFi 6、WiFi 6E、5G、藍芽 5.0等領域仍處於技術升級的

初期，加上消費者對多媒體影音的需求提升，聯發科技持續帶動智慧電視、路由器、寬頻應

用、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物聯網裝置的技術升級，並藉由堅強的產品組合持續拓展市場

及提高市占率，未來仍有數年的成長機會。在電源管理晶片方面，技術加速升級所帶來的結

構性需求成長將可延續，聯發科技在運算、通訊、消費、車用及工業等領域都有提供電源管

理晶片的解決方案，其中車用及工業應用展現高成長率，已佔電源管理營收比重近10%。

展望未來，聯發科技每年驅動超過20億台智慧終端裝置在高速成長的雲端運算趨勢下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互補角色，以豐富用戶的聯網體驗。聯發科技擁有與智慧終端裝置相關的

關鍵技術與開發能力，例如高性能且低功耗的CPU、GPU及APU、領先業界且完整的長短距

無線及有線產品組合，例如5G、WiFi 6/7、藍芽及萬兆被動光網路(GPON)等。此外，採用聯

發科技優異的邊緣AI技術開發之相機、影像、音訊IP更為我們的主要客戶提供具高度差異化

的價值。而電源管理晶片本身的應用相當廣，不僅替聯發科技的各項產品創造價值，營收動

能亦相當穩健。

我們持續積極地投資於未來成長所需的技術，將我們核心的開發能力延伸至更高階的

運算、高性能/低功耗的繪圖IP、供低延遲與更廣泛應用使用的5G數據機、下一世代的WiFi
等，並依照不同的平台及生態體系，整合至先進的系統架構中，同時我們也與晶圓代工夥伴

展開先進製程及3D chiplets技術的合作，以支持這些產品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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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堅強的營運基礎下，我們有信心在未來保持強勁的現金流，民國一一○年四月宣布

將常態現金股利配發率提高至80%~85%，並推出為期4年的特別現金股利計畫，每年額外配

發每股16元的特別現金股利，與股東分享公司的營運成果。

此外，聯發科技多面向推動永續發展，使公司成為符合利害關係人期望的永續企業，在

永續成長的路上持續邁進。公司從「全球佈局、在地實踐」出發，多年來推動各級學校的人

才培育計畫，鼓勵社會創新，籌辦「智在家鄉」數位社會創新競賽，長期致力推動科技教育

與科技創新的普及；另外也響應政府與COP26減碳目標，致力透過開發前端技術來推動IC綠
色創新，以符合節能減碳的環保趨勢；每年發揮產業領導人的影響力，舉辦責任供應鏈論壇，

執行各項溫室氣體減量活動。

聯發科技實踐企業公民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角色廣獲肯定，去年度在企業公民大獎「天

下企業公民奬」及「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拿下歷年最好的成績，連續七年榮登「台灣

十大全球品牌」榜單，是台灣半導體公司唯一進入排名的公司。此外連續多年榮獲全球半導

體聯盟(GSA）頒發「亞太卓越半導體公司」殊榮，並於IC設計領域有奧林匹克大會之稱的國

際固態電路研討會（ISSCC）連續 19 年論文入選發表，是台灣唯一獲此優異成績的企業。

總結來說，聯發科技持續投資關鍵技術，隨著聯發科技與產業發展的關聯度日漸提升，

我們致力成為客戶可靠且可信賴的合作夥伴。聯發科技將秉持一貫的執行力，持續創造產品

價值，並廣納全球人才，與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及客戶在各類產品深度合作，與客戶們一同成

長，進以持續提高股東價值。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護。

董事長： 執行長： 會計主管：

-7-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其中財務

報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吳重雨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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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ª - . �  % �  %

4000 «¬P� 5DED6.20�W 305,571,342$ 100 168,337,908$ 100

5000 «¬MN 5DED6.7D6.23�W (174,236,062) (57) (94,346,514) (56)

5900 «¬� 131,335,280 43 73,991,394 44

5910 �®2K]�: (566,377) - (41,711) -

5920 ¯®2K]�: 163,622 - 115,258 -

5950 «¬�S 130,932,525 43 74,064,941 44

6000 «¬°f 6.21D6.23�W

6100 d±K°f (9,600,509) (3) (7,132,681) (5)

6200 ��°f (6,371,111) (2) (3,591,677) (2)

6300 d²³�´°f (63,298,834) (21) (47,367,434) (28)

6450 d^Xµf¶9�:(9·) 15,007 - (16,001) -

dd«¬°fIa (79,255,447) (26) (58,107,793) (35)

6900 «¬�: 51,677,078 17 15,957,148 9

7000 «¬¨P��¸t

7100 d�¹P� 5�6.24 595,264 - 1,234,586 1

7010 dFGP� 5D6.25�W 621,613 - 178,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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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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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第九屆第八次董事會通過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第八條之一：本公司股東會開

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

之。 

(本條新增) 一、本條新增。 

二、公司法第 172 條之 2 於民

國 110 年 12 月 29 日公布修

正，開放公開發行公司得適用

股東會視訊會議之規定，依該

條第一項本文規定，公司章程

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

會議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方式為之，爰增訂第八條之

一。 

第二十四條之一： 本公司年

度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列順

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累積虧損。 

三、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累積已

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不在此

限。 

四、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提

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餘額加計前期累計未分配

盈餘數為股東紅利，由董事會

擬具分派議案，依法令、本章

程所定程序及原則，報告股東

會或提請股東會決議。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

條及第二百四十一條，授權董

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決

議，決定以現金配發之股利

(得包括以盈餘及依公司法第

第二十四條之一： 本公司年

度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列順

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累積虧損。 

三、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累積已

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不在此

限。 

四、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提

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餘額加計前期累計未分配

盈餘數為股東紅利，由董事會

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 

配合公司法第 240 條及第 241
條簡化現金股利分派之程

序，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分

派現金股利，並報告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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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二百四十一條規定之法定盈

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

一部分派之股利)，並報告股

東會。 

本公司所屬產業正處於成長

階段，分派股利之政策，須視

公司目前及未來之投資環

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狀

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

東利益、平衡股利及公司長期

財務規劃等，每年依法由董事

會擬具分派案，就現金股利分

派報告股東會或提報股東會

決議股票股利分派案。公司得

依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

之考量將當年度可分配盈餘

全數分派，其中股東紅利之分

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

放，股東現金紅利分派之比例

不低於股東紅利總額之百分

之十。 

本公司所屬產業正處於成長

階段，分派股利之政策，須視

公司目前及未來之投資環

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狀

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

東利益、平衡股利及公司長期

財務規劃等，每年依法由董事

會擬具分派案，提報股東會。

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經營面

等因素之考量將當年度可分

配盈餘全數分派，其中股東紅

利之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

式發放，股東現金紅利分派之

比例不低於股東紅利總額之

百分之十。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六年

五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

民國八十六年九月一日，第二

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

三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

八年六月二十一日，第四次修

訂於民國八十九年六月九

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

年九月二十八日，第六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年六月八日，第七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六月

三日，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二年五月十六日，第九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三年六月九日，第

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六

月十三日，第十一次修訂於民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六年

五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

民國八十六年九月一日，第二

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

三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

八年六月二十一日，第四次修

訂於民國八十九年六月九

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

年九月二十八日，第六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年六月八日，第七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六月

三日，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二年五月十六日，第九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三年六月九日，第

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六

月十三日，第十一次修訂於民

增加本次章程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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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國九十五年六月二十一日，第

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年

六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九年六月十五日，第

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年

六月十五日，第十五次修訂於

民國一○一年六月十三日，第

十六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六月十二日，第十七次修訂於

民國一○五年六月二十四

日，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六年六月十五日，第十九次修

訂於民國一○八年六月十四

日，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

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國九十五年六月二十一日，第

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年

六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九年六月十五日，第

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年

六月十五日，第十五次修訂於

民國一○一年六月十三日，第

十六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六月十二日，第十七次修訂於

民國一○五年六月二十四

日，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六年六月十五日，第十九次修

訂於民國一○八年六月十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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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第九屆第八次董事會通過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第三條：評估程序 

一、(略)。 

二、價格參考依據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

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

交易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

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者，不在此

限。  

(二)、不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列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第三條：評估程序 

一、(略)。 

二、價格參考依據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

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

交易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

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二)、不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列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110380465 號令修訂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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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

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

變更時，亦同。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

業估價者估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列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立日期不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六個月者，得由

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5.本處理程序所稱專業估價

者，係指不動產估價師或其

他依法律得從事不動產、設

備估價業務者。  

(三)、(略)。  

(四)、(略)。  

(五)、(略)。  

(六)、(略)。 

三、(略)。 

四、(略)。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

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

變更時，亦同。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

業估價者估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列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立日期不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六個月者，得由

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5.本處理程序所稱專業估價

者，係指不動產估價師或其

他依法律得從事不動產、設

備估價業務者。  

(三)、(略)。  

(四)、(略)。  

(五)、(略)。  

(六)、(略)。 

三、(略)。 

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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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第四條：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度與層級：本公

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

據下列額度及程序辦理：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第二

條第一項所訂之資產，如屬

因業務目的而為之長期性股

權投資，均須經董事長核

准；而超過新台幣十億元以

上者，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及董事會通過，始得為之。

除前述外之其他長短期有價

證券投資，其取得或處分作

業程序及額度如下：1.同一會

計年度內執行同一投資標的

累積金額在新台幣三億元以

下者，由執行單位評估辦

理。2.同一會計年度內執行同

一投資標的累積超過新台幣

三億元但不超過新台幣十億

元，由執行單位評估後，呈

報董事長核准後辦理。3.同一

會計年度內執行同一投資標

的累積超過新台幣十億元以

上，或累計超過現金及約當

現金、金融資產、與基金及

投資之合計數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由執行單位評估並提

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核准後辦理。

(二)、本公司不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取得及處

分，由執行單位依本公司內

部相關規定辦理；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以

上者，須提請審計委員會同

意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惟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得授權董事長處理，事後再

第四條：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度與層級：本公

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

據下列額度及程序辦理：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第二

條第一項所訂之資產，如屬

因業務目的而為之長期性股

權投資，均須經董事長核

准；而超過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及董事會通過，始得為之。

除前述外之其他長短期有價

證券投資，其取得或處分作

業程序及額度如下：1.同一會

計年度內執行同一投資標的

累積金額在新台幣三億元以

下者，由執行單位評估辦

理。2.同一會計年度內執行同

一投資標的累積超過新台幣

三億元但不超過新台幣十億

元，由執行單位評估後，呈

報董事長核准後辦理。3.同一

會計年度內執行同一投資標

的累積超過新台幣十億元以

上，或累計超過現金及約當

現金、金融資產、與基金及

投資之合計數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由執行單位評估並提

報董事會核准後辦理。

(二)、本公司不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取得及處

分，由執行單位依本公司內

部相關規定辦理；超過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須提請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惟

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處理，

事後再提報董事會追認，且

年度預算經董事會核定之資

本支出預算不在此限。

配合公司營運規模成長，並

參考其他業界實務作法，爰

調整需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決議之門檻金額，以提升

公司營運效率。其他為文字

調整，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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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追

認，且年度預算經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核定之資本支出

預算不在此限。

(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會員證之取得或處分，

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四)、(略)。
(五)、(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六、(略)。
七、(略)。
八、(略)。

(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會員證之取得或處分，

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四)、(略)。
(五)、(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六、(略)。
七、(略)。
八、(略)。

第五條：公告申報  

一、程序：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有下列情形者，應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第五條：公告申報  

一、程序：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有下列情形者，應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110380465 號令修訂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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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依相

關規定辦理公告申報：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六)、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列情形不在此

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

不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

外國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六、(略)。 

七、(略)。 

八、(略)。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依相

關規定辦理公告申報：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六)、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列情形不在此

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六、(略)。 

七、(略)。 

八、(略)。 

資產處理準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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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第九屆第八次董事會通過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第二條：本辦法之對外背書保

證對象如下： 

本辦法之對外背書保證對象

如下：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 

三、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

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

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不

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

書保證。前述所稱出資，係指

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

表決權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本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不得為本公司以外之

他人背書保證，惟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

分之九十以上公司間，依本辦

法第4條第3項辦理後得為背

書保證，且其金額不得超過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不在此限。 

本辦法所稱子公司，應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認定之。 

本辦法所稱公開發行公司，係

指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之

公司。 

第二條：本辦法之對外背書保

證對象如下：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 

三、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

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

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不

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

書保證。前述所稱出資，係指

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

表決權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本公司之子公司不得為他人

背書保證，惟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

九十以上公司間，依本辦法第

4條第3項辦理後得為背書保

證，且其金額不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

在此限。 

本辦法所稱子公司，應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認定之。

配合公司營運規模成長，並參

考業界實務作法，調整本條規

定使本公司之子公司得為本

公司背書保證。另如本公司之

子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其背

書保證已受「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之規範，爰不於本辦法另予限

制。 

第十二條：本辦法於民國八十

八年六月二十一日股東常會

通過，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第十二條：本辦法於民國八十

八年六月二十一日股東常會

通過，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增加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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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二年五月十六日股東常會，第

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

月十日股東常會，第三次修訂

於民國一○○年六月十五日

股東常會，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股東

常會，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四年六月十二日股東常會，第

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

月十五日股東常會，第七次修

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四

日股東常會，第八次修訂於民

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股

東常會。 

二年五月十六日股東常會，第

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

月十日股東常會，第三次修訂

於民國一○○年六月十五日

股東常會，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股東

常會，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四

年六月十二日股東常會，第六

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

十五日股東常會，第七次修訂

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股東常會。 

-36-



附件八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第九屆第八次董事會通過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以資金貸放

與之對象，應限於： 

1.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

司，且需為在資金貸與前十二

個月統計業務往來金額名列

本公司之前十大供應商或客

戶;或 

2.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

公司，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之

期間。 

本公司資金貸與有業務往來

關係之公司時，以該公司因營

運週轉需要為限;因有短期融

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

者，僅限於本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以上之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以資金貸放

與之對象，應限於：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

司，且需為在資金貸與前十二

個月統計業務往來金額名列

本公司之前十大供應商或客

戶;或 

2.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

公司，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之

期間。 

本公司資金貸與有業務往來

關係之公司時，以該公司因營

運週轉需要為限;因有短期融

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

者，僅限於本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

九十以上之子公司。

配合公司營運規模成長，為增

加集團企業內部資金運用效

率，並參考業界實務作法，調

整本公司可貸與短期融通資

金之子公司範圍。 

惟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仍皆

需董事會個案審查通過，始得

辦理。 

第三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

別對象之限額： 

1. 本公司貸與資金之總額不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 

2. 本公司貸與有業務往來之

公司，貸與總額不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二十；對個別對

象貸與之金額以雙方於資金

貸與前十二個月期間內之業

務往來總金額(所稱業務往來

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銷貨

或勞務金額孰高者)或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十或借款人淨值

百分之三十孰低者為限。 

第三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

別對象之限額： 

1. 本公司貸與資金之總額不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

十。 

2. 貸與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貸與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二十；對個別對象貸

與之金額以雙方於資金貸與

前十二個月期間內之業務往

來總金額(所稱業務往來金

額，係指雙方間進貨、銷貨或

勞務金額孰高者)、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十或借款人淨值百

分之三十孰低者為限。 

配合公司營運規模成長，為增

加集團企業內部資金運用效

率，並參考業界實務作法，調

整本條內容。 

其他為文字調整，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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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3.本公司貸與短期資金融通

必要之公司，貸與總額不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對

個別對象貸與之金額以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十為限。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

司從事資金貸與，其金額不受

前項限額之限制，但仍應依相

關主管機關所訂相關法令之

規定於其內部作業程序訂定

資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3. 貸與短期資金融通必要之

公司，貸與總額不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二十；對個別對

象貸與之金額以本公司淨值

百分之十或借款人淨值百分

之三十孰低者為限。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

司從事資金貸與，其金額不受

前項限額之限制，但仍應依相

關主管機關所訂相關法令之

規定於其內部作業程序訂定

資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第四條  資金融通期限及計

息方式： 

資金融通期限：以一年為限，

其計息方式不得低於金融機

構短期資金借款之利率並按

月計息。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

司間，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

與，不受前項之限制。 

第四條  資金融通期限及計

息方式： 

資金融通期限：以一年為限，

其計息方式不得低於金融機

構短期資金借款之利率並按

月計息。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

司間，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

與之期限，不受前項期限之限

制。其計息方式不得低於金融

機構短期資金借款之利率並

按月計息。 

配合公司營運規模成長，為增

加集團企業內部資金運用效

率，並參考業界實務作法，調

整本條內容。 

第六條  借款人依前條規定

申請貸款時，除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五十以上之子公司外，應提供

同額之本票、擔保品及/或其

第六條  借款人依前條規定

申請貸款時，除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九十以上之子公司外，應提供

同額之本票、擔保品及/或其

配合公司營運規模成長，為增

加集團企業內部資金運用效

率，並參考業界實務作法，調

整本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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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他本公司要求之擔保，其提供

擔保品者，並應辦理質權及/

或抵押權設定手續，以確保本

公司債權。 

他本公司要求之擔保，其提供

擔保品者，並應辦理質權及/

或抵押權設定手續，以確保本

公司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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